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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中珠医疗          证券代码：600568      编号：  2018-021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一体医疗转让所持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 

51.04%股权的补充公告 
 

 

 

 

2018 年 3 月 26 日，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珠

控股”）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医疗”）与云南

纳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纳沙”）其他股东方徐卫军、胡建平、魏海林（以

下简称“其他股东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详

见公司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一体医疗转让所持云南纳

沙科技有限公司 51.04%股权的公告》（编号：2018-019号）。现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就本次转让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一体医疗收购云南纳沙前后云南纳沙业绩情况的说明及影响 

（一）一体医疗收购云南纳沙前后云南纳沙业绩情况的说明 

1、2016年 4月 22 日，一体医疗与云南纳沙其他股东方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

协议》，收购完成后，云南纳沙并表前后经营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并购日前 并购日后 并购日后 

(2016 年 

1-5 月) 

（2016 年

6-12 月） 

其中： 

客户为一体

医疗的内部

交易 

（2017 年 

1-12 月） 

其中： 

客户为一体

医疗的内部

交易 

营业收入 768.27 414.69 3959.25 1357.26 1609.24 225.25 

营业成本 516.74 343.28 2471.49 1135.04 1097.87 144.53 

毛利 251.53 71.41 1487.76 222.22 511.37 80.72 

净利润 -1.94 -46.33 863.90   -375.00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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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云南纳沙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并购日前 并购日后 并购日后 

说明 (2016年 

1-5 月) 

（2016年

6-12月） 

其中： 

客户为一

体医疗的

内部交易 

（2017年

1-12月） 

其中： 

客户为一

体医疗的

内部交易 

商品销售

收入 
768.27 414.69 2,799.82 1,357.26 1,556.20 173.84  

   其中:招

标收入 
647.90 385.10 1345.02  1173.20  

2017 年实现销售收

入中有 405.5 万属于

2016 年中标项目 

  其中：非

招标收入 
120.37 29.59 1454.80 1357.26 383 173.84  

技术服务

收入   
1,159.43 

 
53.04 51.41 

维修保养等售后

服务 

合计 768.27 414.69 3,959.25 1,357.26 1,609.24 225.25   

说明如下： 

1）商品销售收入中的招标收入： 

云南纳沙的主营业务是在云南地区代理 GE 公司的部分产品，主要产品有三类，

如影像设备、母婴和儿科产品类设备及麻醉科产品线之类的产品，主要客户为云南

省第一人民医院和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等各种医院。 

2014年至2017年云南纳沙参标及中标情况统计如下：（单位：万元） 

时间 内容 参标数 
中标合

同数 
中标金额 

完成销售

金额 
说明 

2014 年度 设备 3 2 274.00 304.44   

2015 年度  设备 10 9 1,378.46 647.90   

2016 年度  设备 8 6 1,405.82 1,730.12 

2015 年中标项目有

730.5 万 2016 年度

实现销售  

2017 年度  设备 4 3 848.00 1,173.20 

2016 年中标项目有

405.5 万 2017 年度

实现销售  

2017年度，云南省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推进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省级集中

采购工作，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举办的有资质的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均参加省级集中采购，云南纳沙中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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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主要为乙类。2015年以前医院采取指定第三方招标公司自行采购招标的形

式；2016年7月，云南省政府印发《云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

务》的通知，鼓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2017年7月印发《关

于印发云南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于2017年

10月1日试点实施。随着云南2017年10月“两票制”的试行，使招商代理模式产生了

很大的变化。 

上述政策的实施，参与同行业招投标的企业竞争愈加激烈，且存量基本饱和，

云南纳沙原有业务维护力度不足，参标和中标数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新业务拓展

缓慢，无法形成增量业务，经营明显下滑；一级代理前期投入较大，渠道分销利润

空间较小，致使云南纳沙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下滑，2017年度业绩出现大幅下降。 

2）商品销售收入中的非招标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中的非招标收入 2015年为 120.37万元，2016年为 1484.39万元，

2017年为 383万元。该部分收入主要为客户为一体医疗的内部交易收入，其中 2016

年为 1357.26 万元，2017 年为 173.84万元。 

2016年客户为一体医疗的内部交易是一体医疗中标2016年濮阳市肿瘤医院PPP

项目，一期肿瘤中心工程筹建工作启动，根据项目发展需要投入较大型的医疗设备，

同年一体医疗通过云南纳沙代为采购濮阳市肿瘤医院 PPP项目所需大型医疗设备价

值 1357.26万元，从而形成的交易。 

2017 年客户为一体医疗的内部交易是一体医疗通过云南纳沙代为采购了一批

小型医疗设备，主要包括移动 C形臂 X射线机、计量仪、腹腔镜等用于对医疗业务

的补充，价值 173.84 万元。 

一体医疗中标 2016 年濮阳市肿瘤医院 PPP 项目的大型设备使用时间很长，不会

对同类设备连续采购，因此 2017年商品销售收入中的非招标收入较 2016 年商品销

售收入中的非招标收入降低。 

3）技术服务收入：2015年未提供相关的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2016 借助上市

公司市场信誉及品牌影响力，强化了合作方和潜在合作方的信心，与云南昆亚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北京力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代理销售的医疗设备提供维修维保，其

中为云南昆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所销售到医院的医疗设备提供 612.26 万元，为北京

力信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到医院的医疗设备提供 547.17万元，合计 1159.43 万元。因

云南纳沙提供维修维保服务未使对方非常满意，2017年上述单位未再与云南纳沙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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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2017 年度云南纳沙维修维保能力有限为一体医疗内部提供 51.41 万元业务。 

（二）云南纳沙对一体医疗的影响 

2016年收购云南纳沙后，通过云南纳沙销售一体医疗部分肝检仪产品，在云南

纳沙个别财务报表中体现的营业收入为500万元，营业成本为269万元，毛利为231

万元。2016年度从购买日到资产负债表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合并抵消内部交易后，

云南纳沙为上市公司合并层面贡献的营业收入为2,601.99万元，贡献的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为327.51万元。 

2017年，云南纳沙未销售一体医疗产品。2017年度，预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合

并抵消内部交易后，云南纳沙为一体医疗（上市公司合并层面）贡献的营业收入为

1383.98万元，贡献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67.17万元。 

二、关于本次交易对价的考虑 

本次的交易对价是经过一体医疗与云南纳沙原股东方多次谈判，综合各方面因

素后做出，其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如下： 

1、关于协议中业绩补偿的说明 

2016年4月22日，一体医疗与云南纳沙其他股东方签署《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其他股东方应完成云南纳沙净利润为：2016年度1200万元、2017年度1560万

元、2018年度2028万元”。根据相关审计报告，2016年度实际完成951.12万元；2017

年度实际完成-375.35万元。 

《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约定，“如果转让方在承诺年度实现的当期期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的，转让方应当按以下方式对受让方

进行补偿。转让方应就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的

部分（以下简称“利润差额”）对受让方进行补偿，受让方有权仅选择股权补偿或仅

现金补偿或股权选择与现金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比例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

各方协商不成的，利润差额按照股权和现金各50%进行补偿。股权补偿原则为：即受

让方有权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收购转让方未完成部分利润差额所对应的的股权，

收购转让方未完成部分利润差额所对应的的股权比例计算方式为：（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预测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

×5倍×51.04%）。现金补偿原则为：利润差额×2倍×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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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云南纳沙的经营情况说明 

2016年，一体医疗收购云南纳沙后，云南纳沙借助上市公司市场信誉及品牌影

响力，强化了其合作方和潜在合作方的信心，从而使其资源与渠道快速增加，表现

为商品销售收入及设备维修服务收入大幅增长。一体医疗基于整体战略布局协同发

展，拟将其建成为西南业务网络中心，考虑到上述业绩承诺为累积计算，因而经双

方协商，一体医疗暂未要求其对2016年的业绩进行补偿。 

进入2017年，因云南省实施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过渡期方案，参与同行

业招投标的企业竞争愈加激烈，且存量基本饱和，云南纳沙新业务拓展缓慢，无法

形成增量业务，经营明显下滑。为了持续发展，云南纳沙转型到医疗类企业物流供

应链业务，即为医疗类的企业提供物流配送到终端的服务模式，该模式与一体医疗

的中心业务的设备采购和维修不再匹配，继续持有云南纳沙股份已不再符合一体医

疗的战略发展目标。 

3、关于业绩补偿的测算 

结合2017年业绩完成情况，若按协议约定的三种补偿方式测算：第一种，全部

按股权补偿为：[(1200+1560)-(951.12-375.35)]/[(1200+1560)╳5╳

51.04%]=31.01%；第二种，全部按现金补偿为：[(1200+1560)-(951.12-375.35)] ╳

2╳51.04%=2,229.66万元；第三种，若协商不成，按股份和现金各50%补偿：对应的

股权补偿为15.51%，对应的现金补偿为1,114.83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审计和评估，经审计净资产为2,263.72万元，经评估全部权益价

值为2,551.90万元（51.04%股权对应的权益价值为1,302.49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为

2,208.74万元，原股东溢价906.25万元回购。本次交易初始投资成本为1,890.33万

元，按协议约定的价格2,208.74万元转让，本项目对一体医疗总体形成的收益为

318.41万元。 

4、关于交易对价的说明 

经双方多次谈判，一体医疗对比分析上述三种补偿方案，考虑到云南纳沙三年

业绩承诺累积未到期，若继续要求业绩补偿，将只能选择起诉，且诉讼周期较长，

此期间内云南纳沙原股东方及其团队核心资源都将流失，继续持有云南纳沙股权将

面临持续的、更大的亏损，不仅不能给一体医疗带来利益，反而会进一步增加了未

来的不确定性。因此,结合上述测算，经双方协商决定按当初一体医疗投资成本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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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约10%资金成本（1890.33╳（1+（10%/12）╳21）=2221.14万元）作为依据，

确定以2208.74万元由原股东回购一体医疗所持51.04%股份，一体医疗不再追索云南

纳沙原股东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一体医疗尽早收回投资成本，进行主业投资经营，

降低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是对公司、对投资者的保护，是一种较为理性与合适的选

择。 

三、本次交易对一体医疗及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经充分考虑，一体医疗尽早收回投资成本，进行主业投资经营，可以

降低未来不确定性风险，避免造成更大的亏损，能较好的对公司进行保护。一体医

疗为中珠医疗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一体医疗出售所持云南纳沙 51.04%股权，本次转

让云南纳沙预计给一体医疗带来（税前）收益约 69.1万元，给上市公司带来（税前）

收益约 69.1 万元。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